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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论述案例教学法的 内涵、特性和优点 ，通过“法律基础”课的教学应用实践 ，证明其良好的教学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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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案例教学法的内涵和特性 

“案例”一词含义丰富，源远流长。不同学科中，其提法各 

异：医学为病例，军事学为战例，教育学为范例，政治学为实例， 

社会学和心理学为个案，管理学为案例，法学为判例等等。尽 

管提法不同，但其实质一致。总之，案例是一种为达到一定目 

的，对具体事物和现象及其发生过程所进行的客观描述。同 

时它必须具备三个要素：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；必须具有典 

型性；必须明确目的⋯。案例教学法(Case rrethods ofteaching) 

是以典型案例为载体，基于一定教学目标，通过对一个具体案 

例进行教育情境描述，引导学生对特殊情境进行讨论分析的 
一 种教学方法乜J。案例教学法不仅是教师的一种教学技能和 

教学技巧，而且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和投入。其 目的是通过对 

案例讨论分析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二、案例教学法在“法律基础”课的运用和实践 

传统的“法律基础”课采用单一的课堂讲授方法，对学生 

进行的是课本知识的灌输，注重要求学生对书本知识的了解 

和掌握，这样的教学方法使非法律专业 的学生没有学习兴趣， 

因而效果不佳。曾有人做过 一组对 比调查 ：同样的大学生 ，在 

课程前预期调查中有 95％的人“希望开设法律课”，但课程结 

束后的调查中却有 46％的人认为“没有太大的必要开设法律 

课 ，”或“无所谓 ”；68％的学生认为原 因之一是“课堂教学方式 

单一”、“法律术语晦涩”_3J。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，进一步增强 

“法律基础”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单 
一 课堂讲授法 ，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 ，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加 

深学生对法律制度、知识、条文的理解和掌握，从而提高其学 

习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培养和提高其法律素质。 

第一，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学习“法律基础”课 

的学习兴趣。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 

好之者不和乐之者”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然而，前几年的“法 

律基础”课教学基本上采用以讲法律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方 

法，学生听课没有兴趣，效果也不理想。为此，改革教学方法必 

须从激发学生的兴趣开始 ，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

力。我们以典型案例分析方法为切入点，通过曲折复杂的典 

型案例分析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，激发其兴趣，同时要求学生 

运用法律知识 、法律条文也对此进行分析 ，在学生 自主分析的 

基础上，再由老师运用有关法律知识、法律条文分析总结。 

第二，案例教学法有利于促进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并加深 

对法律条文的理解。案例教学法的最大优点是 突出对学生 自 

学能力和主动思考能力的培养和训练。实践证明：当学生积 

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时，就能学到更多东西 ，既包括理论的掌 

握，又包括实践的运用。例如，关于正当防卫，从理论上看似乎 

很容易掌握，但运用到具体问题时就易产生混淆，通过一两个 

典型案例分析 ，学生就 能正确理解和运用。案例教学 法的运 

用不仅使学生接受大量的典型案例，培养学生分析案例 的能 

力 ，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。 

三、运用案例教学法应注意两个结合 

第一，案例教学与教学大纲内容紧密结合。把案例分析 
引进教学过程，形成一种与原来单纯理论讲课不同的教学模 

式。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分析，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 

问题的能力，这是教学应达到的目的。但是，在运用案例教学 

时，一定不要忽视教学大纲内容。教师一定要系统考虑教学 

目的、教学内容与典型案例之间的必然联系，更要考虑到通过 

某个案例分析要解决哪些问题，并涉及到教材中哪些理论内 

容。在操作过程中，一种方法是先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教材某 

章内容，然后给出某个典型案例，要求学生运用法律理论、条 

文对案例进行分析；另一种是要求学生先阅读典型案例进行 

分析思考，带着问题从教材中找法律理论、条文进行分析。此 

两种方法笔者都曾试用过，后者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。 

当然，在案例教学计划中要认真处理理论讲课和案例教学的 

关系，一个典型案例不可能涵盖几个法律理论条文。有些法 

律基本理论也只适宜理论 讲授 ，如法的一般理论。必须依教 

学大纲的需要安排教学内容。 

第二，案例教学与师生互动平等和谐相结合。案例教学 

要达到预期效果，除典型案例与教学大纲内容密切结合外，还 

需在教学中创设和谐、宽松的环境。在课堂上，师生地位平等， 

进行案例讨论分析一定要形成民主、和谐、积极、活跃的氛围， 

使学生能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相互启发，集思广益，促进其积 

极思考。这样，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，又培养了 

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，同时，也加深了师生之 

间的感情和信息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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